
比利时（2025年1月） 

所需证明文件（即经执业医师或受权卫生 

主管部门签发/批准的证明文件） 

限制 

（即质量和（或）数量方面的限制） 

国家主管部门 

（如需了解进一步详情，请与国家主管部门联系） 

a) 有效的医生处方 

X 

 

b) 经居住国卫生主管部门核准的医生证明， 

例如申根证明*       X 

 

  

c) 由目的地国卫生主管部门签发的证明 

 

d) 向目的地国海关出示原始处方 

 

e) 如有其他类型的文件，请予说明 

 

 

 

 

其他信息： 

从非申根国家前往比利时，需提供“有效的医生处方”或

“经居住国卫生主管部门核准的医生证明”。 

* 申根地区的居民前往比利时应使用申根证明（无需其他

文件）。 

天数 / 数量/剂量 Name: 

Federal Agency for Medicines and Health Products 

DG Inspection\Narcotics Team 

 

Address: 

Avenue Galilée 5/03 1210 

Brussels Belgium 

 

Tel.: +32 2 528 40 00 

e-mail: narcotics@fagg-afmps.be 

https://www.famhp.be/en/human_use/particular 
_products/specially_reglemented_substances/nar 

cotics_psychotropics/informations_pour_les_voya geurs 

麻醉药品 

根据通常的每日剂量，数量不得超过适当量。 

 

     90天 

精神药物     

根据通常的每日剂量，数量不得超过适当量。 

 

     90天 

 

被禁药物清单。如有被禁药物，请予注明 

 

 

 

其他信息： 

在申根条约区域内，最多为30天。 

通过补充表格可延长，最长可达90天。国际旅客适用相

同期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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